关于支持非国有博物馆馆舍建设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非国有博物馆是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切实帮助解决非国有博物馆馆舍用房和建设用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以及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四个文化”基本格局和“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大力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发展，推动北京博物馆事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建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北京博物馆之城，推动北京不断朝着首善之区、模范之地、创新之城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迈进。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积极性，努力破除体制机制束缚，推进博物馆发展理念、技术、手段、业态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坚持质量优先。坚持以高质量服务为核心，夯实发展基础，实现博物馆高品质、差异化发展，提升北京博物馆之城国际影响力，助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

三、工作任务

（一）大力支持新建非国有博物馆

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建设大局，围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四大方面，支持机构和个人在北京新建一批符合城市规划、符合首都气质的大中型非国有博物馆。支持各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安排博物馆建设用地，建设非国有博物馆集群。支持各级政府利用所属闲置空间资源引入博物馆项目。对新建、改建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在项目立项、用地保障、行政审批等方面优先支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建公助等方式新建非国有博物馆。

责任单位：市规自委、市发改委、市住建委、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二）优化非国有博物馆用地供应保障

根据《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有关要求，在城市规划确定的文化设施用地中优先安排非国有博物馆建设用地。对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建设用地，经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按划拨方式供地。按有偿用地方式供应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建设用地的，可按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建设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非国有博物馆项目终止的，建设用地由政府收回。申请建设用地的具体申报和审核程序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责任单位：市规自委、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三）拓宽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空间

完善博物馆备案机制，鼓励利用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平房院落中的腾退文物建筑、名人故居、商业老字号、工业遗产、空置厂房等闲置空间，以及历史文化名村镇、传统村落中的保护建筑、老屋等作为馆舍，引入各类非国有博物馆。各类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鼓励和支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用于引入非国有博物馆。对利用腾退空间建设非国有博物馆集群的，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下放相关审批权限。鼓励在旅游景区利用现有空间引入与景区内涵相吻合的非国有博物馆，并为博物馆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运行保障。

责任单位：市文物局、市文旅局、市规自委、市住建委、各区政府

（四）推动文化产业园区内建设非国有博物馆

支持在市区两级文化产业园区兴办非国有博物馆。将文化产业园区利用区内空间采取免费、低租金等方式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备案运营作为认定市级文化产业园区的条件之一；对于已经认定的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将其减免额度列入园区公共服务实际发生费用，纳入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公共服务支持资金政策范畴，享受不高于年度公共服务实际发生费用30%的资金支持。对于在园区兴办非国有博物馆的独立法人企业，将其办公面积纳入“房租通”政策支持范畴。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文资中心、各区政府

（五）积极探索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非国有博物馆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积极探索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非国有博物馆场所。非国有博物馆涉及违法建设，纳入违建台账处置。对于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具有一定特色的非国有博物馆，其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由属地政府支持其完善相关手续。可设置不低于5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经市、区两级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过渡期内可正常开放，并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博物馆备案。

责任单位：市规自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六）支持非国有博物馆进入城市公共空间

支持城市公共空间引入博物馆功能，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因地制宜以“一馆多址”的方式在社区、企业、学校、公交场站等各类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微博物馆”。支持住宅小区配套文化空间优先用于设立非国有博物馆，推动博物馆文化与社区的融合。鼓励在商圈改造项目中有针对性地植入博物馆功能，鼓励在商业综合体中引入“小而美”的非国有博物馆，推动博物馆文化资源与商业的融合。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规自委、市文物局、市商务局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组织领导。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博物馆之城建设专项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落实支持非博物馆馆舍建设相关工作。各区、各部门应加强重视，强化措施，根据本区特点和本部门职责，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并依据本《意见》提出创新举措。

责任单位：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二）做好规范管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探索新形势下非国有博物馆管理机制，在行业准入、陈列展览、学术交流、馆际合作、政策信息等方面加强对非国有博物馆的指导。定期对非国有博物馆质量和运行评估。

 责任单位：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三）加强协调引导。建立非国有博物馆馆舍资源信息发布平台，定期将各类闲置、转型馆舍资源向社会公布，支持非国有博物馆申请入驻。编印发布《非国有博物馆扶持政策导读》，引导非国有博物馆用好用足现行扶持政策。各区行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咨询机制，为属地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责任单位：市文物局、各区政府



